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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四廠環境環境保護監督委員會第 32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2 年 3月 18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00分 

二、 地點：行政院環保署 4樓第 1會議室 

         （臺北市中華路 1段 83號） 

三、 主席：楊召集人素娥                  紀錄：凃邑靜 

四、 出（列）席單位人員：（如會議簽名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確認本委員會第 31 次會議紀錄 

結論：第 31 次會議紀錄確認。 

七、 報告事項： 

(一) 本署環境督察總隊執行本計畫環境影響評估稽查監

督情形。 

(二) 環評承諾事項及審查結論辦理情形。 

(三) 第 31 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決議： 

1. 洽悉。 

2. 請台電公司於下次監督委員會議，就核四廠區內之

山泉水、地表水、海水淡化及生水池等整體性有關

水之運用情形作專案報告（包括水源區取水口相對

位置及廠區關聯性）。 

3. 請台電公司於下次監督委員會議，針對環境輻射背

景調查結果提出專案報告。 

4. 員工社區辦理情形及港池抽砂作業之規劃情形，請

台電公司提書面說明供委員參考。 

5. 重件碼頭如有需要進行抽砂作業，執行前請通知貢

寮區公所與仁里里里辦公室。 

6. 請台電公司持續辦理龍門電廠施工期間之環境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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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如有異常應妥為因應處理。 

7. 本次會議委員及機關代表意見，請台電公司於下次會

議說明及回應。 

八、 綜合討論：詳附件一。 

九、 臨時動議： 

(一) 鹽寮反核自救會楊貴英女士陳情案（口述摘錄如附件

二）。 

(二) 鹽寮反核自救會楊木火先生陳情案（陳情內容詳附件

三） 

決議： 

針對陳情案內容，請台電公司參辦妥處，並將處理情

形以書面回復陳情人。 

十、 散會：下午 12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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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綜合討論（請開發單位於下次會議資料列表說明） 

一、 李委員錦地 

(一) 台電公司意見答復更新速度請再加快，儘量做到即時

答復相關意見，如會議資料第 3-40 頁的陳情回復，應

更用心。 

二、 李委員育明 

(一) 監督執行情形報告事項一中山泉水及地表水用量及

用途，建議增加考量廠區「淡水」之用途及用量，並

搭配生水池及海水淡化廠運作，綜合說明廠區淡水之

利用規劃與使用情形。 

(二) 建議彙整未營運前之環境輻射監測結果資料，以利瞭

解工區當地之環境輻射背景資料。 

三、 黃委員郁慈 

(一) 未來如果執行港池抽砂時，請說明抽出的砂如何處

理，應該將抽出物具體分類，能資源循環的部分一定

要有效使用，而不僅只是暫置土砂於廠內。 

(二) 雙溪河由於人工結構物的興建，造成輸砂量明顯減

少，請就具體減少的量，以及此減少對於核四廠可能

造成的影響，提出說明。 

(三) 石碇溪的清理有必要性，垃圾應清理，植物宜審慎評

估，是否清除後會影響水土保持，造成沙灘的流失？

請再考量。 

四、 宋委員宏一 

(一) 下次監督委員會，可否現勘廠內核島設施。 

(二) 台電公司簡報時，勿逐字念說明清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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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林委員秉勳 

（一）環評承諾及審查結論部分： 

1.第 2-6 頁承諾設置員工社區是否位於廠區或區外

東北角風景特定區之都市計畫住宅區可建築用地？另

目前辦理情形、預定規劃面積、戶數及完工時程請補充

說明。 

2.第 2-10 頁台電公司應加強核電廠資訊透明化部

分，本監督委員會會議資料（含議程及台電公司回應資

料）建議應公開上網周知。 

（二）第 31 次委員會決議辦理情形部分： 

1.第 1-10 頁針對重件碼頭與石碇溪口間沙灘堆積進

行專案評析部分，僅以楊文衡（海大）、許泰文（成大）

已有數值模擬，及未以本案長期實地調查監測結果回

應，未見專案評析內容，建議再補充。 

2.第 1-11 頁歷次委員會議重複延續性問題應系統性

整理，已過 3 個月僅回應陸續整理，似未積極回應處理，

請改進。 

3.第 1-16 頁鹽寮沙灘養灘機制啟動時機，以 0 公尺

灘線退縮至 42.58 公尺才啟動，請說明不採平均值，而

以退到最大量時才啟動之理由？其合理性及妥適性應

補充說明。 

4.針對福隆鹽寮海岸侵淤與核四工程之關係，台電

公司經近 10 年長期持續監測調查，自救會及當地團體

仍有質疑，建議在委員會權限範圍可考量加邀海岸專家

學者與會協助確認，或必要時由環保署委託第 3客觀公

正專業機構進行評估以解決持續未有共識之情況。 

六、 許委員正隆（曾慶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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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台電公司清淤之處理工作除須符合環保署相關規定

外，清淤之淤泥不應直接養灘。 

(二) 廠區內外綠美化之物種選擇建議避免單一且多加注

意物種之特性，另外勿選擇易落果之物種，以免發生

砸傷路人之憾事。 

七、 朱委員思戎 

(一) 海域相關監測及沙灘之變遷，請多以圖表取代數據表

示，俾利於閱讀與瞭解現況。 

(二) 報告書內容請盡量深入淺出並更加精簡。 

八、 吳委員勝福 

(一) 台電公司如要在港池抽砂，勢必影響附近海砂移動與

位移，因此要執行前請通知區公所與里辦公室，以瞭

解對於環境之相對性影響與抽取砂量及後續處理，以

減少爭辯。 

(二) 台電公司雖背負建廠重責與政策使命，請拿出良心與

操守來建廠，對於施工品質監控與專業請多加注意，

且提供的資料請持續更新及與地方保持溝通，以反應

現況與解決地方的質疑，別老是拿舊資料來敷衍；以

疏散道路的規劃為例，本人當里長迄今已 13 年，期

間一直有提出相關問題卻從未有正面回復，如此處理

事情的態度實在讓人無法信任，請改善。 

九、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環境措施之監測結果，希望台電公司於下次會議

報告相關資料，以利瞭解工區之環境輻射背景資料。 

十、 環境督察總隊 

(一) 簡報 1-6 頁，興建蓄水池已變更為設置 4.8 萬噸，建

議隨實際情形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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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環保監督部分（第 2-26 頁），水措變更第 6 次申請案，

新北市環保局於 100 年 10月 28日駁回，後續辦理情

形應予以補充說明。 

(三) 第 2-29 頁，台電公司應於申請使用執照時，同時提出

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送原能會審核部分，辦理情形

仍停於 99 年 9月 30 日將更新之新訂版送審核中，請

補充說明現況。 

(四) 第 2-17 頁，核安部分，針對核一廠用過燃料棒中期貯

存設施之辦理情形中敘明，已於 101 年 11 月 14 日完

成第一階段方式運轉作業，另預定於 102 年 2月底前

完成試運轉，並於 102 年 8月底前取得執照後啟用一

節，請於核能一廠下次監督委員會中補充說明試運轉

之方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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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鹽寮反核自救會楊貴英女士陳情案（口述摘錄） 

1. 目前沙灘流失嚴重，台電公司養灘及維護工作執行

不周，且浪費大量資金、勞民傷財。 

2. 請委員會安排委員至核四廠進行全廠會勘，以瞭解

核四現況。 

3. 台電公司說 104 年會找到核廢料溫暖的家，請問目

前進度如何？後續有能力處理嗎？ 

4. 台電公司回復沙灘為動態平衡，就我提出的資料相

比對，是否真的有動態平衡，請說明。 

5. 碼頭抽砂造成沙灘後退與厚度變薄，請說明。 

6. 觀光局今年是否會再續辦音樂祭，自 100 年起鹽寮

沙灘、龍門露營區與蔚藍海岸的來客數皆為負成

長，這代表資源已經耗盡，請說明。 

7. 請安排核四廠一個無預警的演習，由環保團體來發

令，以檢視核四緊急應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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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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